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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章則

1. 導言

為表揚青年義工對社會的承擔和貢獻，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計劃選出積極服務社會的香港青年義工，並安排獲選義工參與本港義工服務的推廣工作，及與其他地區進行交流活動。

2.  目標

2.1
嘉許傑出青年義工

2.2
擴闊青年義工視野

2.3
鼓勵青年人協助推廣義務工作

3. 參選資格

年齡介乎在十六歲至二十四歲 (以截止報名日期計)，願意貢獻自己的時間，不為報酬，熱心服務社會的青年義工都可以參選，參選人並須承諾在獲選後兩年內繼續參與義務工作，及協助主辦機構推廣義工服務。 今年的評審會按年齡分為兩個組別，合共選出二十位傑出的香港青年義工。 

4.  選舉細則*
	4.1
	參選人須有三年或以上的義務工作經驗及熱心服務社群，並在過去五年內服務時數達一百五十小時。

	4.2
	除廣東話外，申請人須掌握普通話及英語應對技巧。

	4.3
	參選人必須經所屬服務機構、義工團體或學校推薦，由推薦人在參選表格專欄填報參選人過往服務社會的表現。

	4.4
	參選人按照年齡分組，『組別一』參加者年齡須介乎十六至十九歲，『組別二』參加者年齡須介乎二十至二十四歲。年齡以截止報名日期計算。

	4.5
	參選人必須填妥參選表格以供評審之用。表格請自行於義工運動網www.volunteering-hk.org/youth07下載。

	4.6
	參選人暫時無須呈交各證明文件副本，待獲邀接受面試時須出示各項已申報的證明文件正本及副本。


	4.7
	主辦機構保留選舉的最後決定權。

	4.8
	截止日期：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 (星期五)

	4.9
	面試日期
第一輪面試: 
 (組別一)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六時
(組別二)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六時
第二輪面試: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一日  (星期六) 下午一時至六時
請參選人預留上述面試日期及時間，參選人必須按主辦機構指定的時間出席面試，否則當自行放棄論。

	4.10
	主辦機構會以電郵或書信與參選人及推薦人保持聯絡，包括確認收到申請表格及面試安排等。 獲邀接受面試者將於面試日期一星期前獲電郵通知面試時間及地點。參選人務必提供準確電郵地址及經常開啟電郵。 

	4.11
	獲選者會獲頒發證書及獎品。獲選者亦有機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前往其他地區交流，詳情待定。

	4.12
	獲選者須出席主辦機構各項集訓活動， 包括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暫定) 的訓練營。獲選者如未能出席達80%集訓活動，將不獲安排參加日後舉辦的交流活動。若獲派往其他地區交流，有關義工須於回港後兩個月內提交交流活動報告，並向所屬的推薦機構作匯報。

	4.13
	獲選者兩年內有義務協助主辦機構推廣義務工作及舉辦義工活動。

	4.14
	獲選者會獲邀成為「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會員。


5. 評選

	5.1
	評選方法：由主辦機構委任評選團面見各候選人，按評選準則選出二十位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5.2
	評選準則：

	1) 義工參與服務年資及投入程度

2) 義工的體驗及心得

3) 過往義務工作的表現

4) 策劃義工服務計劃的經驗

5) 對香港社會的承擔及使命

	5.3
	評選團：

李金鐘先生 (評選團主席)  
黃奕鑑先生 

杜子瑩女士
文孔義先生
蔣慶華先生　  　　      
陳劉玉蓮女士　　　      
林偉康先生　　　　      
楊健忠先生  　　　     

洪詠慈女士　
趙惠芹女士              
周靜子女士              

  　　　                 

甄明亮先生
	學生及青年義務工作推廣小組召集人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香港真光書院校長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機構發展總監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委員

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

保良局教育總主任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副校長
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屯門綜合服務中心督導主任

教育統籌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6. 查詢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
電話：2234 0100









電郵：covs1@swd.gov.hk
· 上述各項日期只屬暫定，如有更改，主辦機構會另行通知有關參選者。
· 主辦機構保留取消入選者資格及修改選舉章則的權利。

· 報名表格及參加辦法請瀏覽www.volunteering-hk.org/youth07 。
· 參選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處理有關參加是次計劃之用。有關資料會在評選結果公佈後六個月內銷毀。根據「個人資料(私穩)條例」，參選人有權獲得及更改己遞交的個人資料及獲取報名表格副本。






